
香�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�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，對其
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，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
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。

北京物美商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
WUMART STORES, INC.*

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）
（股份代號：01025）

批准申請撤銷H股上市地位
及

H股於聯交所之最後交易日

�言

茲提述(i)要約人及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日聯合刊發之公告；(ii)要約人及本公司
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九日聯合刊發之綜合文件；(iii)要約人及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
九日聯合刊發之公告，內容有關寄發綜合文件；(iv)要約人及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
十八日就證監會授出豁免聯合刊發之公告；及(v)要約人及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
十四日聯合刊發之公告，內容有關內資股類別股東大會、H股類別股東大會及臨時股東大
會之表決結果，以及有關要約將在所有方面宣佈成為無條件之結果。除文義另有所指
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綜合文件所界定�具有相同涵義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告所
述時間均指香�時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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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僅供識別



批准申請撤銷H股上市地位及H股於聯交所之最後交易日

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撤銷H股於聯交所之上市地位，自二零一六年一月七日（星期四）上
午九時正�生效（「申請」）。申請已獲聯交所批准，惟須H股要約成為無條件（二零一五年
十二月二十四日H股要約已成為無條件）。

務請H股股東注意，H股於聯交所之最後交易日為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日（星期三）。

H股將自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（星期四）上午九時正�暫停買賣，直至撤銷H股於聯
交所之上市地位為止，且H股將自二零一六年一月七日（星期四）上午九時正�自聯交所退
市。

承董事會命
北京物美商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

蒙進暹博士
董事長

中國‧北京
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

於本公告發出日期，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徐瑩女士、許少川先生及于劍波博士，非執行董
事蒙進暹博士，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李祿安先生、呂江先生及王俊彥先生組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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